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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一頁 

一、新聞記者甲與鄰人乙相處不睦，竟於今年元月間在其所發表的社論中誣指乙之先父

丙生前曾犯有貪污舞弊之罪行，詆毀其先父丙之名譽，惟實際上並無其事。乙於深

惡痛絕之餘，乃決定對甲提起請求非財產上損害賠償之訴。試問：以目前我國民法

總則關於保護人格權益及民法債編關於侵權行為之相關規定，乙得否因甲誹謗其先

父丙名譽而向其請求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又是否會因甲明知丙生前並未犯有貪污

舞弊之罪行或因過失而誤以為其生前確犯有貪污舞弊之罪行而有異同？（25 分） 

二、甲將其所有且已向丙保險公司投保地震險之 A 屋一幢（不包含基地）立約出售予乙，

約明價款為新臺幣（下同）500 萬元，簽約時甲已收訖乙所支付之部分價款 100 萬

元。惟在辦畢 A 屋所有權移轉登記前，該 A 屋卻遭地震全毀，甲可得領取之保險

理賠金為 400 萬元。設若甲至地震發生時迄未交付該 A 屋予乙占有使用，則乙得對

甲主張何種權利？又甲可否請求乙給付其未付之價金？設若甲於地震前已將該 A 屋

交付乙占有使用，則乙得對甲主張何種權利？又甲可否請求乙給付其未付之價金？

（25 分） 

三、甲市警察局之總務科長乙，某日親自駕駛公務車前往辦理採購辦公用品，途中不慎

與臨時受丙拜託載送伊上班之機車騎士丁迎面相撞，致丙及受戊約僱而正路過為其

前往洽公之職員己受重傷。經鑑定乙、丁之肇事過失責任比重為四成與六成，己則

無過失。問：丙、己各得否對甲或乙或丁為損害賠償之請求？丙如對乙訴求損害賠

償，則乙得否主張過失相抵以減免其賠償金額？己得否對戊為損害賠償之請求？

（25 分） 

四、物上保證人甲就債權人乙對於債務人丙之借款本金及利息債權提供 A 屋為擔保所設

定之抵押權，是否會因下列法律事實之發生而即歸消滅？ 
以該抵押權擔保之借款本金及利息請求權，已罹於消滅時效。（10 分） 
承擔人丁與債權人乙成立免責之債務承擔契約。（7 分） 
物上保證人甲向債權人乙清償債務人丙所負借款本息債務。（8 分） 


